网站设计委托合同

甲方： 

乙方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同意，自愿签订本合同并共同执行。

第一条  甲方选择的具体项目为 网站设计建设，

共向乙方交纳人民币（￥）。

第二条  此项目的具体服务内容为：

1. 

2.

3. 

第三条 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甲方需向乙方交纳30%预付款,金额为人民币（￥）。

第四条 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乙方在工作日内完成网站的静态页面的初稿制作，经甲方确认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30%的制作费，金额为人民币（￥），乙方在工作日内完成网站的程序制作；网站成功上线后，在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剩余40%的制作费，金额为人民币（￥）。网站上线后，在百度自动抓取范围内能够达到直接输入中文项目名称搜索的结果。

第五条  本合同有效期一年，自签定合同之日第二年起,如续签合同甲方需向乙方交纳 杀毒、备份、解析、域名、空间的维护费用合计壹仟贰佰元整（￥1200）。

第六条  维护范围：维护包括成型网站的正常运行、域名的正确解析、已有栏目里面内容（图片、文字）的更换、每周一次的定期杀毒、每月一次的数据备份。

维护范围不包括：网站栏目的增加、网站功能的更换、网站整体色调的修改、网站框架布局的调整、以及各个栏目表现形式的重置。

第七条 双方责任：

甲方责任：

1、签订合同后，需向乙方提供相关建站的完整资料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如因甲方资料的真实性或资料提供不及时，造成网站不能按时开通。责任由甲方负责。

2、不利用网站发布非法内容，网站中涉及的图片和文章乙方不负责版权的审查工作，网站制作完成交予甲方使用并结清相关款项以后，即为甲方默认网站所有资料的来源，如涉及版权问题，乙方不付任何法律责任。

3、甲方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暂行规定》、《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互联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。

乙方责任：

负责按标准制作开发网站。

负责制定相关资费和服务标准。

安排专人负责甲方相关的沟通协调工作。

为甲方保守商业秘密。

负责信息平台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。

负责网站建设各种手续提交及送达。

第八条  服务终止及违约责任：

1、如果因甲乙双方违反国家政策法规，另一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追究相应责任；

2、如因乙方原因造成服务中断和开通不及时由乙方负责；

3、如果甲乙双方经办人因事因故离开原单位的，甲乙双方都必须承认合同的延续性和有效性；

4、如果因甲乙双方其中任何一方违反合同，必须向对方赔偿50%的违约金；

5、如因甲方同意中断服务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负责。

6、如因甲方资料提供不及时，经常变更、付款不及时、工商登记变更等原因造成争议和服务中断，由甲方负责。

第九条 本合同由XX统一制定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一份，自签字、盖章后开始生效。

第十条 争议解决方式
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
第十一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话：

签订日期： ____ 年 ____月____日 签订日期： ____ 年 ____月____日

